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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协议由以下甲乙丙三方于年月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昌平区(简称“中国北京”)签订：
甲方（原用人单位）：瑞隆祥
公司地址:

乙方（员工）：
身份证号：

丙方 (新用人单位)：安路普
公司地址：

鉴于甲方与乙方于年月日签订了劳动合同。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以及更好地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甲乙丙三方经平等自愿、友好协商，达成本协议，以兹共同遵守：
1. 自本协议签订后的1个月内，年月日（“以下称为转移日”）起，甲方与乙方解除《劳动合同》中的用人单位由甲方变更为丙方，甲方与乙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合同解除，由丙方与乙方签订新的劳动合同。
2. 乙方的工作地点是；乙方的工作岗位是。
3. 丙方承认乙方在甲方的全部工作年限。因此，乙方在丙方的工作年限自年月日起计算。
4. 乙方与甲方解除劳动关系后，应当于年月日之前与丙方签订书面新《劳动合同》，并遵照履行该合同的规定。如未签订新《劳动合同》，则乙方与甲方的劳动关系的存续由其双方协商解决，与丙方无关。
5. 在转移日后，乙方应适用并遵守丙方的薪酬福利制度等规章制度。
6. 乙丙双方签订劳动合同在转移日之前，因甲方与乙方的劳动关系产生的争议（包括但不限于五险一金、经济补偿金和赔偿金等），由甲方与乙方解决，与丙方无关。
7. 乙丙双方签订劳动合同后；乙方应适用并遵守丙方的薪酬福利制度等规章制度，在转移日之后（含转移日）因丙方与乙方的劳动关系产生的争议，由丙方与乙方解决。
8. 本协议是乙方与丙方的劳动合同的附件。本协议内容与乙丙方的劳动合同内容不一致，以乙丙方的劳动合同内容为准。
9. 如本协议上述条款规定的变更事项涉及需要办理乙方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等事项的，三方应提供各自必要的协助。
10. 上述条款作为独立条款存在，三方间权利义务的承接、放弃、变更均系三方真实意思表示，为不可撤销之条款。
11. 甲、乙、丙三方共同确认，本协议系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署，本协议的内容均系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任何欺诈、胁迫的情形。
12. 本协议经甲方和丙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乙方签字后生效。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


甲方：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署日期：


乙方（签字）：
（本人签名）
签署日期：


丙方：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署日期：

